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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佳说明推理的有效性是当前科学哲学研究备受关注的话题。 范·弗拉森反驳这种推理的有效性。 他通

过质询正确的好说明是否在那堆被考虑的可能说明中，表明如果遗漏正确说明，在考虑它时“无动于衷”，那就无法

认为一堆可能说明中最佳的那个说明是正确的。 范·弗拉森对这种推理的理解实际上并不充分。 结合他的相关表

述，就能看到他的无动于衷论证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可由此来表明他的反驳论证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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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最佳说明推理”（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Ｅｘ⁃
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ＩＢＥ）的有效性问题，在当前的科学哲学研

究中很有争议。 其中，范·弗拉森依据说明与经验

方面的观点，否定 ＩＢＥ 有效。 他认为，ＩＢＥ 的使用者

在推得一堆可能说明中的最佳说明正确这一认识

上并不合理，除非有理由表明，可能说明中就包含

着正确的说明，否则无法推得其中的最好说明正

确。 争议的焦点在于可能说明中是否有正确的好

说明。 如果对某事件的可能说明漏掉了正确说明，
那这些被关注的说明实际只是一堆“不良情形”，无
法认为其中的最好者正确。 有必要探讨这种看法，
因为它关系到 ＩＢＥ 是否能有效应用。

一、范·弗拉森批驳 ＩＢＥ
的无动于衷论证

　 　 在反驳 ＩＢＥ 方面，范·弗拉森指出，“存在着几

种针对 ＩＢＥ 这一认识方案的指责” “其中的一种认

为它被不好的论证所支持” 〔１〕１４２。 这里的“不好论

证”意味着 ＩＢＥ 的辩护信息并不充分，因为当我们

详细考察 ＩＢＥ 时，就会发现它可能会依赖“不良情

形”。 具体来讲，“不良情形”指在对事件的可能说

明中，并没有将正确的说明考虑进来，因此不管这

些可能说明有多好，都最终无法推出其中的最好说

明为真。 如果不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正确说明

“无动于衷”，那只能表明 ＩＢＥ 无效。
基于对“正确说明”的“无动于衷”来表明 ＩＢＥ

无效的论证，通常又称“漠视性论证（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简而言之，“对任何我们能达

成一致认可的说明来说，可能存在着不少和它一样

好但尚未被发现或被提出的说明。 这些说明也不

错，但因为没有发现它们，从而没有被考虑和关

注。” 〔２〕８９这意味着，被考虑到的说明未必就正确，而
未被考虑的未必不正确，我们有可能恰恰忽略了那

个未被提出的正确说明。 关于这一点，范·弗拉森

认为，“有许多与目前证据一致但却从未被构想的

理论，它们对证据的说明至少和我们现有的最佳理

论一样好。 由于这些理论在许多方面对超出我们

现有证据的陈述不一致，所以很明显，它们中大多

肯定是错的。 关于我们最佳说明的正确性，我一无

所知，只知道它属于这一类。 因此我只得把它看成

是这个类别中的一个随机成员，由于这个类中的大

部分是错的。 我认为它不大可能正确。” 〔１〕１４６ 范·
弗拉森在这里已给“无动于衷论证”的内容以清楚

表述，但他后来又和其他经验论者阐述时再次指

出，“在每次选择一个理论 Ｔ 作为证据 ｅ 的最佳说

明时，有可能存在着很多还未被提出的假说，即使

它们和 Ｔ 不一致并且彼此也不一致，但至少对 ｅ 的

说明一样好。 由于只有其中的一个正确，所以认为

那个最佳说明的理论正确是非常不可能的。” 〔３〕３０９

依照范·弗拉森的有关论述，可分析出“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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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衷论证”的两个前提来。 一是“多个最佳说明前

提”，即给现象加以说明的可能说明有很多，其中一

些被提出，而另一些未被提出。 未被提出的说明至

少会和所推得的最佳说明一样好地说明了现象，但
有可能和被提出的说明不一致。 另一个是“随机选

择前提”，大意为所推得的最佳说明只是现象的可

能说明类中的一个随机成员。 具体来看，就现在被

视为最佳说明的理论 Ｔ 而言，我们所能知道的唯一

方面只在于它是那个同样好地说明了 ｅ 的理论类别

中的一个成员，这类说明的多样性无法保证那个被

看成为最佳的说明确实最佳，选择的随机性更不能

保证所选的说明正确。 范·弗拉森声称，没有充分

的理由把我们拥有的最佳说明看成是正确的。 “把
特定的理论 Ｔ 选为证据 ｅ 的最佳说明———实际有

无限多未被提出的、与 Ｔ 不一致但至少和它一样好

地说明了 ｅ 的假说，由于只有其中的一个能成为真

的，认为那个最佳说明的理论是正确的，这是非常

不可能的。” 〔１〕１４６可以说，上述两个前提构成了范·
弗拉森的论证核心。 他实际上着眼于通过确立这

两个前提，来表明可依据它们认为所推得的最佳说

明实际上未必正确。 因此，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
那无动于衷论证不仅会破坏 ＩＢＥ 的合理性，同时也

会让人确信 ＩＢＥ 实例的结论不大可能正确。
范·弗拉森的反驳注意到 ＩＢＥ 的一个主要特

征，其使用者进行选择的范围只在那些已被提出的可

能说明中，这决定了无法认为他们从中推得的最佳说

明是正确的。 因为对任何对象而言，可能说明有多

个，其中有些说明可能从未被考虑过。 即使选择了可

能说明中的一个并推断它是最好的，也只是相对于被

考虑的可能说明库。 而那些未被列进考虑范围的可

能说明，对现象的说明也有可能会和那个被推出的说

明一样好。 由于断言备选说明项的可能性是一样的，
所以无法阐述如何在这些选项中进行具体的选择。
此外，除了知道所推得的说明不在被考虑的可能说明

库中，并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能把它和未被提出的可

能说明区别开来。 当与被选择的说明一样好地阐述

了现象的可能说明的数量越多，那就越有必要把推得

的说明看成只是全部可能说明库中的一个随机情形，
这无疑会降低被选择的最佳说明正确的概率。 因此，
范·弗拉森认为，“ＩＢＥ 并不是推出最佳可用说明正

确的规则。” 〔１〕１４６

针对范·弗拉森提出的批驳，一些辩护 ＩＢＥ 的

人认为，这种质疑可能并不对，因为他把 ＩＢＥ 解释

为：通过它从一堆可能说明推得那个给现象以最佳

说明的说明如果正确，那 ＩＢＥ 就成立。 客观地讲，
他的理解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ＩＢＥ 只在于表明一

个假说在说明上的属性能成为确定其正确性的一

种指导。 这样的说明属性并不是它的正确性本身，
基于说明性来推得假说绝对正确，可能并不恰当。

二、无动于衷论证的批驳与相关回应

范·弗拉森称 ＩＢＥ 辩护者主张给 ＩＢＥ 以更适

当解释的上述回应为“紧缩（ ｒｅｔｒｅｎｃｈｍｅｎｔ）”。 依照

这种回应，对 ＩＢＥ 的使用只是依据说明力使假说更

可能正确这一点，而不是像在一个逻辑蕴涵中那样

推得最佳说明正确。 这方面的一种合理尝试就是

把 ＩＢＥ 和认识上的概率论相结合。 使对说明的确

信未必成为非此即彼的事，而应以程度形式来理

解，并以概率形式表示。 这样，紧缩的 ＩＢＥ 对应于

主张说明上的考虑会增加假说或可能说明正确的

概率。 通过紧缩，就可以在实用的意义上接受一个

理论，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确信它，给它的主观概率

是 １，因为这样的主观概率在一个经验命题所具有

的适度可信度中几乎从不会有。
可以说，“紧缩”的实质在于把说明上的考虑作

为判断假说或理论正确性概率的因素。 范·弗拉森

给对应于两种可以充分给 ＩＢＥ 以概率化的常见方法

进行了区分。 其中的一种形式（不妨称为 Ｉ）认为，
“因说明而来的特性，会让说明促使那些在经验上未

被驳斥掉的理论更可能为真。” 〔１〕１４６在这里，那种从概

率上解释 ＩＢＥ 的方法主张说明上的考虑会辩护 ＩＢＥ
的结论。 这在无需承认任何有关于一个人被给予新

证据时更新信念的额外限制情况下，就可以实现。 也

就是说，并不要求一个人把这接受为更新其信念的规

则。 另一种紧缩形式（称为 ＩＩ）与 Ｉ 类似，唯一的区别

在于，它增加了“合理性”提议，“要求说明上的特性

应作为对证据的理性回应规则中的相关因素起作

用” 〔１〕１４６。 具体来讲，基于新证据来更新一个人的信

念时，应考虑那些说明上的特性，适当承认说明力和

正确性之间的关联是更新一个人信念时的合理要求。
范·弗拉森反驳了这两种紧缩形式。 他反驳 Ｉ

的论证在于主张 ＩＢＥ 的所有实例都不合理，由于对

可能包含有正确说明的假说“无动于衷”，所以所确

定的最佳说明会因其低认识概率而难以成真。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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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ＩＢＥ 只表明说明力是正确性的一种标志或突

出症状，但这并不绝对可靠。” 〔１〕１４６ 实际上，这是一

个错误的指向，因为主张给 ＩＢＥ 以紧缩的人只不过

提议最佳说明比其他选项值得受到一种更高的认

识概率，而非它本身就有一种高的认识概率。 这体

现出一种适应大众原始信念的认识趋向，至于实际

是否真的能够这样，则是另一回事。
此外，紧缩者主张拥有能促进说明的那些特性

的理论，要比不能这样的理论更可能。 如果这里的

“可能”意味着确信的合理性程度，那就成了紧缩形

式 ＩＩ。 这可被解释为，在一堆显示了说明上特性的理

论中，正确理论的比例，会比一堆并未显示说明上特

性的理论中的正确比例高。 但范·弗拉森认为，不管

说明上的特性是什么，都无法看到这些特性和理论正

确的相关性，我们只能看到所讨论的特性和持续的经

验成功有关———被选择的最佳说明性假说会因其经

验充分性而被接纳。 在他看来，紧缩者希望“在 ＩＢＥ
的规则背后，可能存在着一个调整个人概率的秘诀，
以在说明上成功的支持下，回应新经验” 〔１〕１６０。 但在

ＩＢＥ 中，由于会涉及不可观察的对象，所以 ＩＢＥ 的辩

护者无法知道经验上成功理论的成真比例有多大。
要以此来表明具有说明特性的理论的正确性大小，是
没有什么依据的。 范·弗拉森由此来表明 ＩＩ 在辩护

ＩＢＥ 上不能起作用。 任何“秘诀”都会和作为信念更

新规则的贝叶斯定理的合理性限制相冲突，从而是错

误的。 “我们不应听任何人鼓吹 ＩＢＥ 的一种概率形

式，不管它有多详细。” 〔１〕１６９

范·弗拉森的“无动于衷”论证体现了一种“不充

分理由的原则”。 它意味着在 ＩＢＥ 的每次使用中，那些

被考虑的说明很可能并不充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片

面的。 这时，除非诉诸某种特权，认为那些未给证据提

出的说明性假说，都不会比科学家们提出的最佳说明

更好，否则真理有可能就在那些迄今未被提出的假说

中。 即使认为 ＩＢＥ 的使用者只对科学中为科学共同体

所认真对待过的可能说明感兴趣，依然无法认为 ＩＢＥ
是可接受的，因为考虑到其他将被发现的潜在说明，会
和被选择的那个说明一样好。 这样就需要使用 ＩＢＥ 时

的另一个前提，即“多样的最佳说明”。 它决定着使用

ＩＢＥ 时的合理性。 但有回应认为，这看法不足以作为

范·弗拉森那种论证的重要理由。 主张真理更可能存

在于迄今未被提出的假说中，这是一个有待论证的说

法。 皮斯罗斯在阐述这一点时，让范·弗拉森提供一

个为接受这一前提而需要展示的具体细节：“‘无动于

衷论证’想要确立这一点，即由于存在着至少一样好地

说明了证据的未被提出的假说，因此永久不做判断是

对待一个提供了证据的最佳说明的理论的正确态度。
然而，这是一个不能简单地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
范·弗拉森需要为此辩护。”〔４〕２２３

此外，还有看法认为，范·弗拉森要做的可能

不仅于此，他还需要提供一个接受“多样说明前提”
的充分理由。 因为在“无动于衷”论证中起主要作

用的“多样最佳说明前提”，其正确性有赖于“多样

说明前提”的正确性。 所以，在讨论前者的前景以

前，有必要先给出相信后者的原因。 “范·弗拉森

承认推得的最佳说明 Ｔ 通过了一系列的测试，从而

被看成 ｅ 的最佳说明。 同时他又认为，那些对 ｅ 的

其他未被提出的潜在说明，和 Ｔ 一样可能。 要断定

这一点，就得先表明总存在着其他将被发现的潜在

说明性假说，而不用说它们至少一样好地说明了证

据。 可我们如何预先知道这一点呢？” 〔４〕２２３

通常情况下，使用 ＩＢＥ 时，考虑“多样的说明前

提”这一点或许合理，但却未必。 比如，ＩＢＥ 使用者

从中选择的那个可能说明库是有限的，尤其在给定

背景知识和具体情形时，可能说明库是比较确定

的，只有少数几个可能说明会被考虑。 不需考虑其

他多样的潜在说明———它们事实上会因其说明力

而无法作为合理的竞争者。 即使对被说明的现象，
可能有很多尚未被提出的说明，但它们可能值得考

虑，也可能不值得考虑。 所以，那些未被提出的可

能说明并非 ＩＢＥ 成立的必然条件，不考虑它们并不

影响获得那个真正给出说明的正确说明。 可能说

明的实际概率各不相同，这一事实会弱化“多样的

说明前提”的重要性。 皮斯罗斯要求范·弗拉森去

论证“多样的最佳说明前提”，原因就在于他似乎把

可能说明的数量限制在具有相对较高初始概率的

说明上。 “当科学界在理论上有独立的理由去把所

推得的最佳说明看成经验上真正等价的竞争对手

时，它们才是科学的、有趣的。” 〔４〕２２３ 这并没有忽略

那些未被考虑的可能说明，而是认为它们中的大多

数因难以置信而无需考虑。
针对人们给“无动于衷论证”提出的质疑，范·

弗拉森和其他经验论者一起进行了回应。 在回应

时，范·弗拉森将他原来断定的问题加以重新表

述：假设没有那些从中推得最佳说明的备选说明，
能接受 ＩＢＥ 么？ 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即便假设未

被提出的假说中没有一个给证据的说明会比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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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想出的那些说明中的最佳说明更好，也无法认

为 ＩＢＥ 是可接受的。 因为接受它，（至少）需要进一

步的前提，即（几乎）总有一个独特的最佳说明……
但这样的前提有什么理由呢？” 〔３〕３０９在他看来，这种

表述会将 ＩＢＥ 的使用者做出的不合理设想显示出

来。 因为即使 ＩＢＥ 的使用者认为，尚未被提出的可

能说明中没有比所选择的最佳说明还好的说明，但
使用 ＩＢＥ 时，他们总要设想存在着一个唯一的最佳

说明，以推得所选的说明就是那个最佳说明，并把

它看成为正确的，这是没有理由的。
需要考虑的是，与被选择的说明一样好而未被

提出的可能说明是否真的存在？ 范·弗拉森断言，
“和被选择的说明 Ｔ 一样好的竞争说明存在的可能

性，足以让人无根据地迈出从证据到 Ｔ 的扩展性一

步。” 〔３〕３０９这意味着，不管这样的可能说明是否存

在，都不重要。 这样，就可以选择其中较弱的那个，
即对 ＩＢＥ 的每次使用来说，可能存在许多未被提出

的、与那个被选择的说明一样好的可能说明。 范·
弗拉森指出，必须考虑到那些和被选择说明一样好

的未被提出的竞争性可能说明，科学上的具体案例

可被看成为被选择的说明有同样好的竞争者这一

可能性确实存在的证据。 这强化了他之前的看法，
即与被选择的说明一样好的未被提出的可能说明

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 像玻姆的力学和基

本的量子物理学都是这样的例子。〔３〕３１０

总体来看，依照范·弗拉森的理解，ＩＢＥ 中说明

的不完全性并不能充分决定真理，所以不能把它看

成为一种从一系列可能说明中推得最佳说明正确

的推理模式。 他强调，ＩＢＥ 实例的结论因没有考虑

到多样的可能说明，很可能错误。 客观地讲，强调

存在着待说明现象的多样说明，认为说明的正确性

涉及多样性，这种看法是合理的。 尤其在科学研究

的特定阶段，科学家给出的最好说明只是真理的一

部分，进一步的真理还有待于发现。 但无动于衷论

证并非没有问题。 质疑它的人认为，范·弗拉森没

有讨论 ＩＢＥ 的任何具体使用，就断言它无效。 实际

上，被选择的说明和未提出说明的可能性实际上并

不一样，如果说它们在说明和蕴含证据上一样，那
就需要提供理由。 可范·弗拉森在回应时，并没有

提供理由，而是指出 ＩＢＥ 的使用者在使用它时几乎

都设想了一个独特的“最佳说明”。 他认为，只要表

明这样的设想没有根据，那就能论证 ＩＢＥ 本身不合

理。 于是，他通过要求 ＩＢＥ 的使用者给这样的设想

以辩护，从而把他应承担的那部分举证责任转给了

ＩＢＥ 的使用者。 笔者认为，说清楚辩护的举证责任

落在了哪一方，是比较棘手的，但可把范·弗拉森

在无动于衷论证中不主张“有唯一的最佳说明”这
一看法，类比为否认 “某事会发生”，以此来表明

ＩＢＥ 错误。 由于断然否认某事会发生，要比认为它

什么时候发生和什么时候不发生，需要更强有力的

辩护理由。 所以范·弗拉森在辩护其论证时，要比

ＩＢＥ 的使用者辩护他们的假设难度更大。

三、无动于衷论证的失败与无效

范·弗拉森注意到，ＩＢＥ 是一种表明说明性假

说依据其说明程度而有可能成真的推理模式。 当

不知道最佳说明的正确性情况时，就没有理由把我

们拥有的最佳说明看成是正确的，因而无法相信

ＩＢＥ 是正确的。 除非我们假设某种原因，偶然碰到

了正确的假说，使它包含在那个被考虑的范围内。
ＩＢＥ 的辩护者要表明 ＩＢＥ 有效，那就必须假定“大自

然预先安排我们找到了正确假设的范围” 〔１〕１４２ － １４３。
问题在于，当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ＩＢＥ 错误时，是否

真的一定拥有表明它错误的实例？ 笔者认为，主张

ＩＢＥ 实例的结论错误的看法并不合理。 考察范·弗

拉森的有关论述，就可看到他的反 ＩＢＥ 论证和他的

后续回应并没有完全破坏 ＩＢＥ 的有效性。
范·弗拉森认为 ＩＢＥ 使用者做出了一种不合

理假设，即可能说明库中包含着那个正确的说明。
而他则强调正确的说明也可能或更可能存在于那

些未被考虑的说明性假说中。 对此，存在着这样的

反驳，ＩＢＥ 的使用者不可能意识到那个正确的说明。
即使他们考虑过这个说明，也不会意识到它正确，
未被提出的可能说明的正确性就更不用说了。 否

则，就得诉诸一种特权，以确信真理存在于科学家

们所想出的理论范围之外。 或许 ＩＢＥ 的使用者会

因某些情况，把一个错误的说明看成比一个正确的

说明更好。 这在科学上也确实发生过。 毕竟，ＩＢＥ
的使用是在进行推断之前发生的，这时还没有正确

性。 但如果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被考虑的可能

说明是一堆良好说明，那就有理由相信，不存在未

被提出的同样好的竞争说明。 类似地，如果人们有

充分理由相信被选中的说明正确或非常可能，那就

有理由相信，一样好而未被提出的竞争性可能说明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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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 因此，认为对 ＩＢＥ 的每个实例来说，主
张有可能存在着同样好的可能说明，这和反驳 ＩＢＥ
并不相关。 同样好的竞争性说明的可能性不足以

阻止 ＩＢＥ 的一个合理实例；对被选择的说明来说，
当明显有理由相信同样好的竞争性可能说明不存

在时，就肯定会有 ＩＢＥ 的实例。
是否有充分的理由让人相信用以评价可能说明的

标准总会产生一个独特的最佳说明，这是需要探讨的。
使用 ＩＢＥ 时，使用者将必须确信什么样的证据，使独特

的最佳说明得以确定？ 或者说，反思可能说明库时，凭
什么认为 ＩＢＥ 的使用者具有的那种区分能力连同背景

理论，将总会形成一个被认为是独特的最好说明？
范·弗拉森提出了“多样的最佳说明”主张，以表明

ＩＢＥ 的使用者必须意识到，用以评价和比较可能说明

的那些标准，并不总会带来唯一的最佳说明。 即便能

依照它们表明哪个理论是证据的最佳说明，也无法把

它和“最可能的说明”相关联，从而没有根据认为最佳

说明是真的。 然而，当从 ＩＢＥ 使用者的角度来考虑这

个问题时，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理由相信被考虑的可

能说明库中不包含或不可能包含正确的说明，也不意

味这一点无法证实。 实际上，范·弗拉森的论证提出

的“多样最佳说明”表明，ＩＢＥ 的使用者能给说明库中

被考虑的可能说明以排名，只是认为可怀疑那个被排

为最好的可能说明会正确。 可以说，他的无动于衷论

证只能这样来起作用：科学家提出了一套蕴含着证据

的假说———他们唯一相关的信息就是这些假说只蕴含

着证据———然后他们想知道，如果这些假说中有真的，
会是哪些？ 如果这是 ＩＢＥ 的典型问题，那么不可否认，
科学家在判断这些说明中是否任一个都可能近似真的

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线索，但并不意味着无法判定“最
佳说明”。 任何合理的 ＩＢＥ 模式都不排除这一可能，即
真理存在于科学家偶然想出的假说中———并没有什么

先在的保证或特权，使他们碰到真理。 ＩＢＥ 的使用者

认为正确性更可能存在于被考虑的假说范围内，表明

最佳的可用说明和真理之间的关联是概率上的。 这种

概率式 ＩＢＥ 的可用性和可维持状态，使范·弗拉森的

说法并不完全合理，从而失去了它原有的力度。 即使

ＩＢＥ 的使用者不是一直在追求真理，那至少也在大部

分的时间中去追求真理。 即使他们使用的 ＩＢＥ 不可

靠，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可靠。 所以，依然能够得出

ＩＢＥ 有最终正确结果的结论来。
解释无动于衷论证的一种有趣方式就是使用概

率，但范·弗拉森似乎意识到这很容易避开他在 ＩＢＥ

上的看法。 他认为，存在大量同样好的竞争假说，会
使被选择假说的先验概率降低。 当被选择假说的先

验概率为 ０ 时，就意味着它是错的。 可他的论证未能

表明在一种先验的基础上，由 ＩＢＥ 获得的理论将是假

的而非真的这一点更可能。 没有表明 ＩＢＥ 的结论更

可能先天为假，也就无法确立起他想要论证的结果。
对一个推得的说明来说，存在或可能存在大量与它相

竞争的备选说明———如果它们正确，会同样好地说明

了现象———这是一种可疑的主张。 一方面，在选择待

说明现象的说明时，并不是在一种知识真空下进行

的，而是在一种背景知识之网中进行，并受其指导。
由于排名的前提意味着背景理论大约近似正确或者

非常可能，因此可以认为它所决定的最佳说明也是正

确的。〔５〕１５７另一方面，即便有大量同样好的可能说明

会导致被选择假说的先验概率降低，也不能说存在着

“多样的最佳说明”。 使用 ＩＢＥ 时，“多样的说明”前
提是必要的，但“最佳”这个词一定意味着某种非常

独特的方面，“多样的最佳说明”和这并不一致。 此

外，把最佳说明看成真的，在于它本身就正确。 因为

只有正确的说明才能给出真正的说明。 科学中存在

着很多就像所讨论的理论那样说明了相关现象的理

论。 它们是否会像范·弗拉森说的那样，对现象的说

明并不是最好的？ 划分说明的优良性次序及其标准

又是什么？ 范·弗拉森并没有提供对这些问题的看

法。 可以说，他忽略了人在正确说明上的认识能力和

判断能力。 也许有某现象能被两个相竞争的理论同

样好地说明的例子，但很难不加论证地假定事实总是

如此。 因此，不可能像范·弗拉森断言的那样，对
ＩＢＥ 的每次使用来说，总有无限多与所推得的说明同

样好或更好地说明了现象的竞争假说。
即使“最佳说明不可能为真”这个前提成立，也

无法确立范·弗拉森的结论。 因为 ＩＢＥ 的一种充

分概率化版本是可行的。 范·弗拉森认为，对那个

被推得的说明而言，总有一堆替换项，像对推得的

说明的注解以及对推得的说明加以扩展而产生的

可能说明，可能会和被推得的说明一样，蕴含着完

全相同的证据。 但如果我们接受说明的 Ｄ － Ｎ 模型

或某种类似与此的东西，就会看到主张大量的可能

说明是有必要的。 因为那些资料可在逻辑上由很

多不同的说明性理论蕴涵构成。 是否能认为这些

理论确实说明了资料，显然需要理由。 范·弗拉森

并没有提供确信前提中不可能为真的理由。 他认

为，每个说明———被选择的说明 Ｔ 和未被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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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它的替代的可能说明一样可能，应被给予相同

的概率。 Ｔ 只可能是一样好地说明了手头证据的一

堆同样好假说中的随机成员。 这种看法很难被支

持，因为那些替换说明有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未必

会让从证据到 Ｔ 的扩展性步骤变得毫无根据。 我

们为什么要接受证实上的这种假说 － 演绎理论？
即使我们承认总有大量未被提出的潜在说明，但有

什么根据能表明它们至少和推得的说明一样好？
似乎没有理由不给那个推得的说明一个超过未提

出的可能说明的概率。 这并不是一个想当然的认

识，ＩＢＥ 的使用者或科学家共同体，是当前理论的可

靠排名者。 他们有非凡的比较能力，能按照所有可

能说明的成真概率，来给它们排序。 要表明把可能

说明接受为已选说明真正竞争者的原因，不妨设想

两个竞争的说明性理论 Ｔ 和 Ｔ′，当没有什么说明上

的考虑可将它们区分开来时，正确的态度就是暂停

判断哪个最好，进一步寻找区别的证据。 无动于衷

论证并不这样认为，而是主张对哪个理论给证据以

最佳说明不做判断，因为未被提出的理论至少也能

同样好地说明证据。 对范·弗拉森来说，需要表明

并不存在能将这两种理论区别开来的选择。 此外，
当理论 Ｔ 被另一个未出现的 Ｔ′取代时，只有表明 Ｔ
错误而被抛弃，才会支持无动于衷论证。 但范·弗

拉森没有这样做，在辩护其论证时，他首先表明理

论的信息优点和证实优点之间有差异：理论 Ｔ 比 Ｔ′
更富有信息这一事实并没有使它比 Ｔ′更可能。 其

次，他认为，尽管说明力是一种优点，它超越了理论

与现象的符合性，并为接受理论提供了理由，但这

只是一个理论的信息性优点。 他质疑的是理论的

说明力这一信息优点能否提升它的可信性价值。
能否把说明上的考虑合理地作为 ＩＢＥ 规则的

一部分而进行的选择，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在这

方面，可把 ＩＢＥ 中的说明性与贝叶斯主义相结合。
具体来讲，说明上的考虑其实是对一种信念加以确

定、改进的条件。 信念会受概率计算原则的影响，
应用贝叶斯定理，就会使假说在先验和后验可能性

中反映出来的说明上的优良性，在其后验概率的确

定中发挥作用。 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用以判断可能

说明的那些评价标准或许会带来两个或两个以上

同样好且彼此并不一致的竞争性可能说明，但假说

的潜在说明力一旦被正确地整合到贝叶斯的条件

化过程中，就能确定一个后验概率。 只要假说的先

验概率大于 ０，即有可能成为最佳说明，它的潜在说

明力就会增加其可能性，以确定它是可能的甚至是

非常可能的。 如果这是概率式 ＩＢＥ 的使用者所必

须辩护的，那范·弗拉森的反驳就没有达到其目

标。 因为 ＩＢＥ 的使用者能认识到说明力增加了假

说的概率，当结果是一个非常低以至于无法接受的

概率时，他就会中止判断，不会被迫接受一堆不良

说明中的最好说明。 而当把这融合到对一个人信

念的更新中，以至于达到很高的程度时，就会有强

有力的证据表明，那一堆可能说明是一堆好说明，
其中没有其他近乎一样好的竞争说明。 即使概率

式 ＩＢＥ 的使用者受到多个竞争的最佳假说这一可

能性的影响，他们仍认为不会出现竞争假说在说明

上“平局”的情形。 当用 ＩＢＥ 得出了一个非常可能

的结论时，就意味着其使用者认为竞争的假说之间

并不存在说明上的平局。 否则，ＩＢＥ 不能带来一个

非常可能的结论，就会减少对它的使用，因而也不

值得探讨它。 所以，不应期望概率式 ＩＢＥ 的使用者

在进行这种推理之前就断言会或者不会有一种说

明上的平局出现，他们也不需要回应这方面的关注

或质疑。 说明上的平局是否出现可能取决于相关

的背景知识和假说的可能说明力等情况，如果判断

可能说明的标准不是在系统上可适用的，那就会带

来判断中一定程度的主观性。 而这种主观性也会

抑制说明上的平局发生。 尽管范·弗拉森援引玻

姆力学和量子理论间的僵持，提供了一个说明上平

局的例子。 他认为这是经验上等价的例子。 但问

题在于，这种等价和说明上的等价并非一回事。 即

使不是同样好的两个假说，也有可能在经验上等

同。 而且，说明性随证据得以提升，也会使可能性

有所差异。 任何人都可在掌握充分、全面的知识基

础上，有效地提出先验概率大于 ０ 的假说，并在相

关知识的进一步帮助下，或多或少地调节可能性，
从而趋向于真。 就此而言，ＩＢＥ 似乎是对当前科学

实践方式的一种合理阐述，它的使用者并不会对其

中的好说明及其正确性无动于衷。 所以，笔者认

为，ＩＢＥ 的辩护者能经受住无动于衷的那种反驳。

结　 语

本文阐述并反驳了范·弗拉森的“无动于衷论

证”。 客观地讲，确定这一论证的内容并不容易，因
为他曾几次重新表达了他的说法。 一开始，范·弗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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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认为，使用 ＩＢＥ 时，有许多未被提出的可能说明，会
和被选中的说明一样好地说明了现象。 这意味着被

选中说明的概率会非常低。 但他没有提供这方面的

理由，而是重新表述他的说法，声称对 ＩＢＥ 的每个实

例来说，ＩＢＥ 的使用者必然会做出不合理的假设，即
可能说明库中总存在着一个独特的最佳说明，它是正

确的。 笔者认为，能把他的那种说法解释为：ＩＢＥ 中

的比较步骤将几乎总会导致一种说明上的平局。 一

旦考虑到说明上优良性的主观特征，就能表明他的那

种“说明上的平局”说法可能是错的。 他的说法不会

给概率式 ＩＢＥ 的使用者带来麻烦，当概率地解释 ＩＢＥ
时，即使两个可能说明同样好，ＩＢＥ 的使用者在考虑

了说明力之后，仍会增加它们的概率。 范·弗拉森后

来认为，可能存在着与被选中的说明同样好的竞争性

可能说明，足以得出每个 ＩＢＥ 实例都不合理的结论。
即便他确定的这种可能性正确，也是微不足道的，无
法从这得到他的结论。 ＩＢＥ 概率化情形的可用性足

以表明，即使被选择的说明在逻辑上可能有同样好的

竞争者，ＩＢＥ 的实例也是合理的。
对范·弗拉森论证的理解，可结合以归纳推理。

因为他的论证要求具备足以证明推理结论的前提，否
则就会因结论为假而推理无效。 这在逻辑上类似于

归纳。 最佳的可能说明不会因其说明性而必然正确

这一看法，意味着 ＩＢＥ 像归纳那样不是必然推理。 但

范·弗拉森并没有普遍怀疑归纳。 他承认，对不可观

察物的信念是有其合理性的———可能的说明会被限

制在那些潜在的、在科学上有趣的范围内。 他对 ＩＢＥ
的有效性看法只是一个有关于合理性的具体论题。
这里的“合理性”是一种许可概念，而非义务概念，类

似于“你可以确信，而非必须确信”。 合理性信念的

改变无需受到如何回应证据的规则的支配。 在此意

义上，可以认为范·弗拉森对 ＩＢＥ 保持了一种选择性

态度，主张它是一种只形成有关已被实际观察到对象

或过程的有根据信念的方法，而当说明的对象延伸到

不可观察的范围时，ＩＢＥ 就无法保证对这些对象看法

的正确性。 范·弗拉森主张科学中有证据保证的信

念，确信经验充分性的理论。 在他这里，经验充分性

能够替代真理成为科学的目标，前提在于理论只是有

关可观察世界的。 当一个人通过 ＩＢＥ 得到的说明性

假说是有关可观察事物的，那么认为这种假说在经验

上是充分的观点就等于说它是真的。 因而可以说，
范·弗拉森并没有质疑 ＩＢＥ 在很多“日常情形下”可
靠地起作用，他只是注意到，当潜在的说明涉及不可

观察的实体时，说明性假说和它的应然情形并不彼此

相互蕴含，这会影响到“推出的假说为真”这一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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